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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1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民政厅、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湖南大学、湖南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建华、叶仁波、李鄂辉、李永胜、刘红、李黎峰、叶玲、谭美花、吕鉴权、

江海霞、龚贺、黄岩松、龙环、向明凯、袁云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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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的基本要求、岗位设置要求和人员配备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为老年人提供全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服务，床位数在10张以上的养老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276-2018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养老机构应根据规模大小和功能定位，科学设置内部机构及岗位，明确工作责任。

4.2 养老机构应根据入住老年人人数和能力状况、服务质量要求，结合服务需求合理配备管理、专业

技术和工勤技能人员，相应岗位人员应定期参加业务培训。

4.3 养老机构应建立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相关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岗位职责说明书与

任职条件、人员聘用制度、教育和培训制度、薪酬与福利制度、绩效考核制度、人事合同与档案制度。

4.4 养老机构所有提供生活照料、膳食、医疗护理等服务的人员均应持有与其岗位要求相适应的健康

证明。

4.5 养老机构宜设立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管理的部门。

5 岗位设置要求

5.1 岗位类型

养老机构应根据行业特点设置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等岗位。

5.2 岗位要求

5.2.1 管理岗位

管理岗位为承担领导职责或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包括但不限于养老机构院长、副院长、内设部门

负责人岗位。养老机构院长、副院长文化程度应符合 GB/T 37276-2018 中第 5 章的相关要求，具有养老

服务专业知识；养老机构内设部门负责人应具有相关资质及专业知识技能。

5.2.2 专业技术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为承担专业技术工作职责、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包括但不

限于医疗、护理、康复、社会工作、健康管理岗位。

5.2.3 工勤技能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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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勤技能岗位为承担技能操作和维护、后勤保障、服务等职责的工作岗位，包括但不限于养老护理、

维修维护、保洁绿化、特种作业、消防设施操作、信息管理、档案管理、接待管理、会计、出纳、厨师、

门卫、洗涤岗位。

6 人员配备要求

6.1 养老机构管理岗位人员的配备数量应根据机构规模、服务对象、老年人能力状况、功能定位等进

行合理配备，达到满足运营管理的需求。养老机构应配备专职院长或副院长。

6.2 养老机构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的配备数量应满足专业技术服务工作开展的需求，配备要求如下：

a) 内设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宜配备专职医师、护（师）士、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等专业技术

人员，人员配备比例应符合医疗机构设置的有关要求。

b) 专业技术人员应持有与岗位相适应的有效专业资格证书或执业证书。社会工作者、健康管理

师应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c) 养老机构应每 200 名老年人（不足 200 名的按 200 名计算）配备 1名社会工作者。

d) 养老机构宜配备专职或兼职健康管理师。

6.3 养老机构工勤技能岗位人员的配备数量应根据机构规模、老年人能力状况、入住老年人人数、服

务需求、功能定位等进行合理配备，达到满足技能操作和维护、后勤保障和服务工作开展的要求。其中，

养老机构应按照实际入住老年人数量配备提供直接护理服务的专职养老护理员，配备比例应不低于表 1

中下限值的要求。养老护理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特种作业人员、消防设施操作人员和会计等应具备

相应上岗资质。

表 1 养老护理员配备比例表

自理老年人 部分自理老年人 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

1:15-1:20 1:8-1:12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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